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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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科技部等9部委《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国科发区〔2020〕128号）、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等8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的通知》（苏科政发〔2023〕219号）、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等3部门《关于在全省开展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的通知》（苏科改发〔2024〕206号）等文件精神，促进学校科技成果有效转化，降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结合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目标
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模式，旨在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学校与企业之间因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价格不确定而产生的工作效率低、转化成功率低等问题。通过创新合作机制，推动学校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激发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实现校企双方共赢。
二、实施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已授权且且有效的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专业相关领域技术秘密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特色的可转化科技成果。
三、实施原则
[bookmark: OLE_LINK1]1.遵循“先使用，后付费”核心原则，鼓励中小微企业先行使用科技成果，后续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许可费用。
2.实行“零门槛费”+“分期支付/延期支付/收益提成”等灵活多样的支付方式，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前期资金压力。
3.五年及五年以上未转化的科技成果，自动纳入“先使用后付费”科技成果库。纳入该成果库的成果，除完成人主动申请自行转化并承担相关义务外，学校可直接与企业商定办理“先使用后付费”相关合作事宜。
四、实施流程
（一）申报与建库
学校科研处（质管办）会同二级学院，对现有科技成果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精准掌握未转化存量科技成果的总体状况。随后由科研处（质管办）组织专家团队，依据科技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市场前景以及中小微企业的承接能力等评估标准，对校内科技成果进行筛选与评估，建立符合“先使用后付费”模式的科技成果库。
专家团队由校内相关专业领域骨干教师、行业企业技术专家、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员组成；科研处（质管办）每半年组织一次全校科技成果摸底排查，每年对‘先使用后付费’科技成果库进行一次更新优化。
（二）对接与推介
科研处（质管办）通过学校官方网站、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等线上渠道发布成果库内的科技成果信息，同时组织科技成果推介会、对接会等线下活动，为中小微企业与科技成果完成人搭建面对面交流的桥梁，助力双方精准对接需求。
（三）协议签订
企业与科技成果完成人达成合作意向后，签订技术许可合同并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合同需明确约定科技成果的使用范围、使用期限、支付方式、保密条款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核心事项，确保合作规范有序。
由学校科研处（质管办）牵头，协同科技成果完成人与合作企业，在达成合作意向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许可合同签订；合同签订前需经学校法律顾问审核，签订后由科研处（质管办）负责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四）使用与监管
成果完成人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指导，保障企业能够充分运用科技成果并实现其价值。学校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监测系统，对企业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及时掌握使用效果、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同时加强对费用支付情况的监管。
（五）后续管理
1.若企业对科技成果使用效果满意，有意进一步开展成果转让或深化技术合作，科技成果完成人需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与企业协商确定合作方式、转让价格、权益分配等具体内容，并签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专项合同。
2.若企业使用后不满意导致成果未实现转化，学校根据企业提交的使用报告进行建档管理，并启动下一轮使用公示工作，为成果后续转化创造条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校级领导统筹推进全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并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部署。科研处（质管办）、资产管理处、审计处、财务处等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构建清晰权责、协同高效推进相关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
科研处（质管办）联合二级学院开展方案宣讲活动，让科技成果完成人全面了解“先使用后付费”模式的目的、意义及操作流程。同时，积极组织成果完成人参与各类科技成果推介会、对接会，拓宽成果展示与合作渠道。
（三）强化风险防控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推进过程中的风险应对机制和措施，保障科技成果的安全可控。科研处（质管办）定期组织专家对试点项目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和规范应用。
六、其他事项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科研处（质管办）负责解释。试行过程中若遇新情况、新问题，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科研处（质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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